


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

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

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

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对转股价格的影响 

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行权价格为 10.06 元/股；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行权价格

为 13.48 元/股；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为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行权价格为 13.48 元/股；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为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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